
國中英語教科書符合素養要求嗎？看看教師怎麼說！ 

【教科書研究中心研究員 朱美珍】 

一、教科書設計與新課綱核心素養對接的挑戰 

儘管教科書對外語學習至為關鍵，幾乎主導課堂的主要教學內容，但若無法滿

足使用者多元且廣泛的需求，可能會削弱教師的教學創造力與靈活性，甚至限制對

學生學習成效的貢獻度，所以一本「好」的教科書設計，不只應注重知識的傳授，

更需著眼於培養學生分析、創造與評價等高層次的思維能力，使學習更具深度與廣

度。 

就英語學習而言，12 年國教《課綱》強調「素養導向」的學習理念，突顯學習

者的主體性，倡導透過有方法、有策略的探究歷程，提升學生將知識轉化為實際應

用的能力，同時，英語《領綱》融入了許多新元素，包括聽說讀寫的學習策略、篇

章學習的概念、結合句型教學的溝通功能設計，以及基於英語全球化定位的內容。

加入這些元素目的在使英語課程與教學更加精進，與時俱進，因此，作為轉化課綱

理念重要媒介的教科書，內容設計是否能準確對接《課綱》「核心素養」的要求，有

效融入《領綱》所提倡的新元素，確保能真正成為支持學生素養發展的有力工具，

值得深入探討。 

二、教師評價國中英語教科書設計與各版本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全國國中英語教師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分別從英語教材設計（含文

本與編排、學習與評量）和語言學習（含詞彙句構、溝通功能）兩大構面，來了解

國中英語教師評價依據 12 年國教英語《領綱》編輯而成的教科書設計符合課綱的看

法，共計回收有效樣本為 1,057 份，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一）國中英語教師對教科書設計與內容符合課綱的整體評價持「正向且肯定」的

看法。整體而言，教材設計比語言學習構面更符合課綱，在各向度上，課綱

符合程度依序為：「文本與編排>學習與評量」、「詞彙句構>溝通功能」。 

（二）在教材設計上，教師認為國中英語教科書在圖文搭配凸顯主題、層次分明的



版式編排、美觀的插圖設計、提供閱讀技巧與策略，以及探索不同文化和進

行跨文化反思等方面最能幫助學生理解學習並提升興趣。然而，學習與評量

活動在引導學生反思後設認知、差異化適性學習、加深加廣學習，以及發展

英語表達或創新能力上，則稍顯不足。 

（三）在語言學習上，教科書設計在詞彙數量的安排、文法句構的語境呈現與舉例、

自然真實的聽力語境，以及發音技巧的規則上，對學生語言學習幫助較大。

但在建構寫作能力、培養口語表達、提供發音練習等溝通能力的產出性學習

上，教科書設計較為薄弱。 

（四）比較三個版本國中英語教科書設計的差異，它們各有其優勢；康軒版教材結

構清晰，句型、練習到評量架構分明，選材切合學生生活經驗，文法句構配

置份量適當，符合學生需求；佳音翰林版議題融入教材較為出色，選材多樣

化有助於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南一版內容選材具國際視野，有助於學生探

索不同國家的文化，選文語境自然、真實。然而，其不足之處，例如康軒版、

佳音翰林版都欠缺引導學生以英語文表達創新想法；南一版則較少設計能促

進學生反思學習歷程的活動或任務。 

（五）不同版本教科書，或來自不同地區、具備不同教學年資的教師之間，對教科

書設計符合課綱的評價並未呈現顯著差異。換言之，教科書版本、地區差異

與年資長短對教師評價教科書的影響皆不明顯。 

三、改進方向與建議 

整體而言，教師認為國中英語教科書設計多已符合課綱理念，惟在語言學習上

需進一步強化寫作、口語表達等產出性溝通能力，以及在教材設計上需提升促進後

設認知反思、差異化適性學習的改善空間，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兩項建議： 

（一）提升教材在聽、說、讀、寫四項能力上的綜合表現 

國中英語學習宜兼顧聽、說、讀、寫四項能力的綜合發展，建議教科書增加對

口說與聽力技能的任務型活動，如小組討論、角色扮演、情境對話和真實情境模擬，

使學生能在實際溝通中強化語言能力。另，補強閱讀篇章的書寫，確保文本自然流



暢、文章結構完整、用字遣詞精準，使其具有範文性質，幫助學生建立寫作基礎能

力。 

（二）強化教師的教學專業與教材靈活運用能力 

即便素養導向的教材設計為課堂帶來新啟發，但僅靠教材改良難以完全解決教

學實務中的多元需求，真正的成效仍取決於教師如何靈活運用教材並融入自身的教

學信念。因此建議提供教師的專業培訓，包括對教材選用與靈活調整的策略，教學

活動的創新設計，以及因應學生個別需求的適應性教學方法。唯有透過教師專業能

力的提升，有效地因地制宜地調整教材，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才得以實現差異化教

學與適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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